附件3

2026年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九条措施的通知》以及省委省政府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的决策部署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经研究，特制定2026年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实施方案。
一、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
（一）任务目标
贯彻落实种业振兴行动，开展福建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健全保护体系，推动我省地方畜禽品种得到有效保护，确保资源不丢失、种质特性不改变、经济性状不降低，强化技术支撑和宣传展示，促进资源开发利用，提升养殖效益。抢救性保护莆田猪等濒危畜禽遗传资源，确保现有家系数不减少，常年存栏核心群能繁母猪数量稳定增加。
（二）建设内容和资金用途

1.建设内容。实施畜禽遗传资源的种群收集、维持、培育、更新、生产性能测定，保种效果监测、鉴定评价，完善保种基础设施和系谱等养殖档案，在保种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开发利用。濒危畜禽遗传资源重点开展抢救性保护，引入专家技术指导，实施群体增量补贴，适度市场开发、加强品牌宣传等。

2.资金用途。项目资金主要用于畜禽遗传资源保种素材收集，种群培育、更新，生产性能测定，保种效果监测及鉴定评价，系谱档案记录和基础设施完善，视频监控系统设施设备，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宣传，饲料、兽药、疫苗、专家指导服务等支出。濒危畜禽遗传资源抢救性保护补助资金主要围绕我省地方猪品种保护，用于保种场、备份场、保种点内的纯种公猪和能繁母猪培育和更新的饲料、兽药、疫苗等支出、群体增量补贴、专家指导组经费（5万元/品种）。
（三）资金补助对象和标准

补助资金共计920万元，一是参照《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保护成本核算参考》、摸底调查和往年资金使用情况，给予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单位或资源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补助资金20-60万元。二是支持莆田猪等4个濒危地方猪品种开展抢救性保护，增加群体数量，安排专家指导，对参加繁殖公母畜之和保持150头以上的保种场或40头以上的保种点，给予15万元补助资金，每个濒危地方猪品种专家指导费5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畜禽遗传资源常规保种补助资金810万元。一是16家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单位补助资金510万元。分别为福州市：长乐区：福建省长乐鹅保种场补助20万元，罗源县：福建省福清山羊保种场补助40万元；莆田市：荔城区：福建省丝羽乌骨鸡保种场补助20万元；泉州市：德化县：福建省德化黑鸡保种场补助20万元、福建省闽西南黑兔（闽南类群）保种场补助30万元；漳州市：龙海区：福建省中国番鸭（福建番鸭）保种场补助20万元；龙岩市：新罗区：福建省龙岩山麻鸭保种场补助20万元，上杭县：福建省闽西南黑兔（闽西类群）保种场补助30万元、福建省官庄花猪保种场补助60万元、福建省上杭槐猪保种场补助60万元，武平县：福建省武平象洞鸡保种场补助20万元、福建省福建白兔保种场补助30万元；南平市：武夷山市：福建省闽北白鹅（志宏）保种场补助20万元、福建省闽北白鹅（锦秀园）保种场补助20万元，顺昌县：福建省闽北花猪保种场补助60万元；宁德市：寿宁县：福建省闽东山羊保种场补助40万元。二是省级畜禽遗传资源所在县补助资金300万元。分别为泉州市：德化县戴云山羊保护补助40万元；漳州市：芗城区漳州斗鸡保护补助20万元；龙岩市：上杭县官庄花猪保护补助60万元；三明市：尤溪县戴云山羊保护补助30万元、泰宁县金湖乌凤鸡保护补助20万元；南平市：浦城县武夷黑猪保护补助60万元；宁德市：福安市福安水牛保护补助20万元、福安市福安花猪保护补助30万元、古田县中国番鸭（黑羽）保护补助20万元。

2.濒危地方猪品种群体增量补助和专家指导费110万元，分别为城厢区莆田猪群体增量补助15万元、上杭县官庄花猪群体增量补助15万元、武平县官庄花猪群体增量补助15万元、顺昌县闽北花猪群体增量补助30万元（保种场+保种点）、浦城县武夷黑猪群体增量补助15万元，城厢区、上杭县、顺昌县、浦城县分别给予专家指导费5万元。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扛起属地责任，依法争取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在资金、人才等方面予以支持。城厢区、上杭县、顺昌县、浦城县农业农村局要落实抢救性保护工作方案，加强与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沟通协调，依法强化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确保完成年度目标。
2.强化项目管理。各地要按照《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监督的若干措施》要求，精心组织，抓好项目实施，落实项目承担单位，规范项目资金使用，严格专款专用专账管理，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3.做好指导服务。各地要履行日常监管责任，协助保种单位建立一对一专家技术服务，指导办理相关证照，督促落实综合防控措施，在确保资源安全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地方畜禽历史文化，强化品牌宣传推介，加强资源开发利用。要做好项目总结，包含实施情况、成效、资源图片等，于2026年12月1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二、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

（一）任务目标
对20个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开展保护、提纯复壮、示范推广，使得种质资源保护点内的种群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使得地方特色优质品种的原有优良特性得以恢复、存续，保持品种纯度，通过试验、示范、推广、应用，使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相关产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建设内容

福州市3个：闽侯县：华南型黄瓜地方品种、多棱丝瓜，长乐区：青山龙眼；漳州市2个：漳州市本级：漳州蕹菜地方品种，诏安县：白肉芭乐；泉州市1个：南安市：宫占赤小豆；莆田市1个：涵江区：莆田绿芯黑豆；南平市3个：南平市本级：徐墩黄秋葵，顺昌县：郭岩山野茶，光泽县：老君眉茶树，三明市3个：三明市本级：三明杨梅地方品种，尤溪县：老树金柑、牛眠坑野生柿；龙岩市4个：连城县：“龙岩7-3”甘薯，新罗区：红花生豆、黑蔗，上杭县：上杭萝卜；宁德市3个：宁德市本级：福安芋头，屏南县：紫络芥菜、无核柿。

（三）资金补助标准和用途

每个项目安排补助资金20万元，资金主要补助环节为种质资源保护隔离、警示、排灌、繁育、仪器、道路等相关基础设施设备；种质资源生化成份分析、农艺性状等研究；建立完善种质资源保护档案、资料等；围绕种质资源提纯复壮及配套技术研究等工作，包括田间试验示范、提纯复壮原种生产、整体评价成果鉴定、示范推广应用及宣传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相关支出。
（四）工作要求
各项目主管单位要强化项目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同时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和技术指导。项目主管单位要在项目资金下达后一个月内上报项目实施方案，要及时开展项目总结工作，对项目实施情况、效果与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梳理，形成总结材料，并附相关佐证，于2026年12月1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三、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建设提升项目

（一）任务目标
2个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得到建设提升，开展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筛选创制工作。2个省级库（圃）保存种质资源2400份以上。
（二）建设内容

支持福建省叶菜类蔬菜种质资源库（依托单位：福州市蔬菜科学研究所）、福建省葡萄种质资源圃（依托单位：宁德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2个作物种质资源库（圃）建设提升，开展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筛选创制、分发共享等工作。

（三）资金补助标准和用途

省级库（圃）参照《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场、区、圃）保护成本核算参考》，对于保存量达到国家级库、圃条件的，参照国家标准分别给予补助资金，保存量未达到的，补助资金按照比例核算。具体安排为：福建省叶菜类蔬菜种质资源库50万元，福建省葡萄种质资源圃30万元。资金主要补助环节用于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单位的建设与运行管理，开展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筛选创制、分发共享等相关支出。
（四）工作要求
各保护单位所在市设区市农业农村局要强化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同时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和技术指导。各保护单位要及时开展项目总结工作，对项目实施情况、效果与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梳理，形成总结材料，并附相关佐证，于2026年12月1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